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申請及床位分配細則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學生住宿權益，促使宿舍申請及床位分配作業完善，特訂

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申請及床位分配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限本校學生，能遵守「學生住宿管理實施要點」者， 方可提出申

請。  

二、患有傳染病或身體有特殊病況經醫師診斷不宜群居生活者，不得

申請。 

三、曾遭退宿處分、有違規紀錄情節較嚴重者不得申請。  

四、畢業生不得申請。   

五、其餘合乎條件者不可冒名頂替，若有違規行為，除立即取消資格

外，並予以記過一次處分。  

第三條  申請時間   

一、新生與轉學生：於放榜接獲學校寄發之錄取通知單後，依規定時

間進入本校網站申請宿舍，並於電腦抽籤後，上網查詢抽籤結果；

中籤者，依網路公佈之寢室床位，辦理進住。   

二、舊生：於學校公告之申請期限內(每年約四月中下旬間)，進入本

校網站提出次學年之住宿申請，並於電腦抽籤後，上網查詢抽籤

結果；中籤者，依網路公佈之寢室床位辦理進住。   

三、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者，不予受理。   

第四條  床位分配次序： 

新生床位申請次序以優先生為第一順位，一般生為第二順位；舊生亦同。  

優先生：   



一、境外學生、大陸學生：居留證或護照內頁附有照片及詳細個人資

料之正面影本。由學校業管單位統一向生輔組申請。 

二、身心障礙生：檢附本人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三、中低收入戶生：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村、里長

清寒證明恕不受理。 

四、離、外島/偏遠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受災戶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受災戶證

明書。 

六、經校方考核評量服務績優之學生或學生宿舍幹部。 

七、特定任務生（學校賦予特定任務之同學，如：學伴）：須由相關單

位開立特定任務生同意書並經導師及系主任簽證，經宿舍管理委

員會審核通過。 

八、特殊生：有重大事由特殊需要之學生，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

生輔組審核後，始得核定住宿資格。 

九、現役軍人子女：屬現役軍人子女，並檢附家長在職服務或在營服

役相關證明文件，以及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 

 

第五條  床位分配方式  

一、本校均採【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住宿資格。 

二、學伴須與生理障礙生住同一間寢室以利生活照應。 

三、未獲床位分派者則依抽籤之備取序號依序候補；新舊生備取序號

分開列計。 

第六條  候補辦法： 

一、宿舍床位若有放棄或退宿等情形，得辦理候補住宿事宜。 

二、候補資格同住宿申請資格。 

三、候補辦理： 



(一)新舊生皆於第一學期開學後視所餘床位數依電腦抽籤之個人

備取序號遞補。候補原則以遇新生退宿床位出缺依新生備取

序號候補；遇舊生退宿床位出缺則依舊生備取序號候補。候

補通知有效期限，至該學年宿舍閉館日止。 

(二)未參加宿舍申請抽籤者，亦可於開學後至生輔組登記候補，

依現有備取序號往後排序。   

(三)特定任務生之候補得由該性質之學生優先遞補。   

(四)若於宿舍抽籤日後始符合優先申請資格者得優先候補。  

(五)遇意外事故或家庭變故等特殊情事者經審查通過亦優先候

補。   

四、經核准住宿之同學，於二日內繳交【住宿保證書】於宿舍幹部，

再憑宿舍收據向宿舍輔導教官報到，依指定床位進住，逾時未繳

費或進住者以棄權論。   

五、依核准住宿之同學，得配合接受宿舍輔導人員床位之調動。(依學

期實際狀況)   

第七條  寒暑假校外機關團體或國際學生辦理活動營隊，需要借用宿舍時，由

總務處專案辦理。   

第八條  寒暑假補學生住宿事宜，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一辦理。   

第九條  寒暑假本校社團辦理活動營隊，需要借用宿舍時，由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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